建筑安装工程安全防护、

文明施工措施费审核

一、审核范围

2006年2月1日起在我市范围内新开工的建筑工程项目。

二、开工前审核应提交的资料：

1、施工合同正本及加盖公章的复印件各一份；

2、中标时投标报价书或确定的施工图预算（非投标工程）；

3、施工企业在银行开设单独账户证明原件（单独账户第一次启用时提供）及加盖公章的复印件一份；

4、银行对账单或进帐单原件及加盖公章的复印件一份；

5、发票原件及加盖公章的复印件一份；

6、其他应提供的证明材料。

三、审核工作程序

1、在工程项目办理安全报监手续的同时，由施工单位将可证明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预付情况的相关资料，报送工程项目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政务办理大厅窗口。对提交资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由工作人员当场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对无法补正的不予受理。

2、窗口受理后将资料转交工程造价管理部门进行审核。

3、工程造价管理部门应在2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工作，对符合要求的工程出具《青岛市建筑工程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用审核意见单》，转至安监站进行安全报监审批程序；不符合要求的资料，2个工作日内通知建设单位，要求其整改。建设单位应于5个工作日内重新报送资料，对5个工作日后仍不能通过审核的工程，暂停办理安全报监审批，并由工程造价管理部门通知相关部门进行检查。

四、审核内容及要求

1、建设单位提交的施工合同中应明确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项目总费用，且应与中标时投标报价或施工图预算（非投标工程）中的计算结果相一致。施工合同中应明确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用预付计划、支付计划、使用要求等条款。
2、提供的银行进账单或对账单账户名应与施工企业开设的独立银行账户证明相符，且金额应与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用规定支付比例相符。

3、发票标注的付款单位和收款单位名称应与施工合同相符。

